
省社科院工作人员请假或外出备案表

单位（部门）：
	姓  名
	
	同行人员
	

	事  由
	

	类  型
	公务
	
	病假
	
	事假
	
	其他
	

	时  间
	年  月  日至     年  月  日共   天

	单位（部门）
主要负责人
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分管领导
审批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  注
	1.请假或外出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2.请假或外出要事前按相应程序审批：一般工作人员请假或外出3天以内（含3天）需经单位（部门）主要负责人签字同意；3天以上的，需报分管领导审批。
3.单位（部门）主要负责人请假或外出请填《领导干部外出报备表》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产假、护理假及婚丧假等需经人事部门审核后再按相应程序审批。
5.院属各单位（部门）请每周五上午下班前将本单位（部门）请假或外出材料汇总后送人事处备案。
6.本表可作为报销附件。


省社科院人事处印制
